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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11     证券简称：金盾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31 

 

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红相科技 100%股份 

挂牌价格区间的公告 

 

 

 

 

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召开

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

红相科技 100%股份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全权

处理挂牌转让后续事宜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金盾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金盾科技”）在浙江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浙江红相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相科技”）100%股份。公司本次挂牌转让将以红

相科技 100%股份的评估价值 503,810,000.00 元作为向浙江产权交易所申请首次

挂牌转让标的资产的挂牌底价。如果首次挂牌转让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

让方或最终未能成交，可以延期或在降低转让底价、变更受让条件后重新挂牌，

具体调整方案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决定。待受让方确定

后，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受让方、转让价格及相应股份转让合同条款，最

终股份转让方案及转让合同将进一步提交给股东大会审议，股份转让合同自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上述调整的最终方案、股份转让合同的生效以另行召开的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前提。上述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在巨潮

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红相科技 100%股份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1-012）。 

为提高红相科技 100%股份转让工作的推进效率，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

开三届三十六次董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红相科技 100%股份

挂牌价格区间的议案》，根据该议案，如首次挂牌转让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

向受让方或未能成交，公司将以不低于 23,200.00 万元的价格对红相科技 100%

股份进行后续挂牌，具体挂牌方案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决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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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待通过挂牌方式确定受让方后，由公司直接与受让方签订相应股份转让合同

及履行交割手续，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对受让方、转让价格及相

应股份转让合同条款等进行审议。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转让，因此最终的交易对方、交易价格尚无法确定，能

否交易成功以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

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  


